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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学院 2015级学生专业分流工作实施方案 

 

为了形成培养与我校办学特色相适应、社会转型发展需要的

应用性、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，按照《关于 2015 级学生专

业分流工作指导意见》（校政字〔2015〕76号）文件的相关要求，

学校从 2015 级起实施专业类招生，学生第一学年结束后，按校

级专业类进行分流，第二学年结束后，在各学院内部（除会计学、

金融学、金融学（国际金融）专业）进行第二次分流。为积极稳

妥的推进专业分流工作，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和学院的实际情况，

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专业分流工作目标与原则 

（一）专业分流工作目标 

尊重学生个性发展，着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努

力实践“知识探究、能力提升、素质培养、人格养成”四位一体的

人才培养理念，培养能体现我校办学特色、适应社会转型发展需

要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应用性、复合型金融创新人才。 

（二）专业分流工作原则 

1.第一学年结束后专业分流 

（1）申请分流转入金融学和金融学（国际金融）专业的工

作，由学校统一组织实施；接收转入名额由学院申报计划，经教

务处批准后实施。 

（2）申请分流进入金融学类（含保险学和投资学两个专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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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金融工程类（含金融工程和金融数学两个专业）的工作，由学

院提出接收计划和录取规则，经教务处批准后组织实施。 

（3）第一学年第二学期，在金融学和金融学（国际金融）

专业学生中选拔 2015 级金融实验班，在金融工程类学生中选拔

2015级金融工程（FRM方向）实验班。 

（4）金融学（农村金融方向）专业（师资班）不参加专业

分流。 

2.第二学年结束后专业分流 

学生第二学年结束后，在学院内部进行类内专业分流，以确

定具体修读专业。 

金融学、金融学（国际金融）专业、金融实验班以及金融工

程（FRM方向）实验班的学生不再实施专业分流。 

二、专业分流计划 

（一）第一次专业分流接收计划 

1、金融学和金融学（国际金融）专业共 100人； 

2、金融学类和金融工程类各 50人。 

（二）第二次专业类内分流计划 

主要依据专业志愿，结合各专业发展前景与师资队伍情况实

施专业类内分流工作。 

三、专业分流录取规则 

（一）第一次专业分流录取规则 

1、金融学和金融学（国际金融）专业录取规则由学校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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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。 

2.分流进入金融学类和金融工程类的录取规则 

（1）第一学期所有课程成绩不低于 75分； 

（2）按英语、数学总成绩加权平均排序优先录取； 

（3）第二学期必修课完成应修读学分且所有课程未出现不

及格； 

（4）第一学年没有违纪处分。 

（二）第二次专业类内分流录取规则 

在学生志愿基础上，按前三学期所有课程成绩排名依次录

取。 

四、专业分流工作实施程序 

（一）学生入校后，学院各系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专业教育，

包括专业介绍、师资力量、课程设置、教学条件等，并向学生公

布相关专业分流政策，做好宣传动员工作。 

（二）第一次专业分流安排在第二学期第十至第十一周，学

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填报志愿。 

（三）第二次专业类内分流安排在第四学期第八周，学生在

规定时间内填报志愿，选择专业类内具体专业。学院专业分流工

作领导小组确定最终专业录取名单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教务处

备案。 

五、专业分流工作组织领导 

学院成立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，各系结合本专业发展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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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完成两次专业分流工作。 

学院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： 

组长：任森春、赖红兵 

副组长：张长全（常务）、王浩、万光彩、何启志 

成员：张超、黄华继、刘玉贵、李加明、舒家先、高志、朱

世友、丁龙华、叶帆 

 

金融学院 

2015年 9月 4日 

 


